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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針對台灣監聽嚴重，根據民間司改會表示，近五年來台灣檢察官平均每年聲請監聽票 1.5 萬

件，等於每 1 萬人中，就有 44 人遭到監聽，而且比較先進國家日本、美國，比較起來台灣

人遭到監聽的比率，是美國的 50.8 倍，是日本的 1,929.8 倍，簡直毫無節制。 

二、台灣檢警調系統浮濫監聽，台灣被監聽人口的比例，遠超過美國、日本，因此應該要求檢

調系統謹慎聲請監聽票，不要太過於浮濫，以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及憲法上隱私權。 

（二十三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針對各政府機關使用派遣人力嚴重，例如

國科會、農委會、教育部等單位，且使用派遣人力也沒有比

較節省經費，因此請行政院檢討各行政機關使用派遣人力之

情形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針對教育部年編列一點六億元預算聘用派遣人力，其中百分之六是派遣公司的管理費，等

於派遣公司一年賺近千萬元，且部分派遣員工未有加班費、特休或年終獎金，損害勞工權

益。 

二、為了避免機關大量使用派遣員工，使勞工權益受到減損，且使用派遣人力也沒有比較節省

經費，因此，政府應針對大量使用派遣人力之機關，例如國科會、農委會、教育部和勞委

會職訓局等機關，針對使用派遣人力之情形進行檢討。 

（二十四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針對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認牌不認車，

導致民眾更換車牌後未即時修正資料，遭到高公局以誤闖

ETC 車道開罰之情形，為避免民眾權益受損，高公局應加強

宣導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高速公路電子收費認牌不認車，今年以來已有逾五十位車主被誤開硬闖 ETC 車道的罰單，

民眾陳情車輛已裝 e-tag，但換車牌後開上 ETC 車道，卻被高公局開罰六百元罰款，相當不

合理。 

二、在尚未實施國道計程收費以前，高公局應該加強對民眾宣導，若是民眾更換汽車車牌，應

提醒民眾該主動至遠通電收公司更改資料，為避免民眾權益受損，高公局應加強宣導。 

（二十五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針對近日連續爆出兩家製油大廠混和油和

標示，甚至有添加棉籽油之情況，相關單位應全面抽查市面


